国家“千人计划”外专项目（长期项目）
申报书填写说明

 1、请按照《填写说明》的要求填写完整信息，不得空项、漏项。
2、请勿改变表格格式。
一、封面  
（一）申报人   
指拟引进的外国专家。请填写与护照上显示一致的外文姓名。姓氏字母全部大写。
（二）申报单位  
指用人单位。填写时，请将单位的隶属关系写清楚。比如，作物科学研究所申报，需填写“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”。

（三）意向来华时间 

以“××（年）—××（月）”格式统一填写， 如“2015—10”。
（四）依托平台 
根据实际，从国家重点创新项目、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企业、金融机构等5个选项中择一填入。
（五）专业领域 
根据实际，从数理科学、化学、环境与地球科学、信息科学（仅软件与集成电路领域）、信息科学（非软件与集成电路领域）、工程、材料科学、生命科学、医药、经济与管理等10个选项中择一填入。
（六）专业方向 

请填写具体的专业方向。例如，数理科学领域的凝聚态物理。
（七）联系人、联系电话

指申报单位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。

联系人应为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人员，熟悉申报人、申报材料的相关情况。联系电话请同时填写办公电话和手机号码，保证联系畅通。

二、申报书正文
（一）姓名

请申报单位务必核实姓名的拼写和顺序与护照一致。最终中组部批复的入选名单将以此姓名为准。
（二）照片

为近期小两寸正面免冠证件照。可以是胶质照片，也可以是直接打印的照片。请同时提供电子版。

（三）出生日期

请填写出生年、月、日。
（四）出生地
请填写出生国家、地区。

（五）国籍
指申报人现在的国籍。

(六) 护照

请填写护照号码。
（七）毕业院校及专业、学位
请填写申报人毕业院校、专业及学位的全称。请同时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作为附件。

（八）来华前工作单位及职务

请填写申报人来华前工作单位及职务全称，应清楚显示国家、单位、部门、职务等信息。

（九）拟（现）任职单位及职务（岗位）

请填写申报人来华后的岗位安排情况；尚未安排的请填写拟安排职务。
（十）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

请按照时间顺序，简要、完整描述申报人的教育和工作经历。每一段经历均应有明确的起始和终止日期，具体到月份。

教育经历从大学本科填起。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、院校、专业、学位。工作经历请写清楚每阶段经历的所在国家、单位、职务。兼职经历请注明。
（十一）专长及代表性成果

请填写以下4项内容：1、个人专长，请概述本人的研究领域、方向，及取得的成就。2、请列出领导（参与）过的主要项目，包括项目的起止时间、项目性质和来源、经费总额、参与人数、申报人的具体职位和任务。3、主要成果，请列出最能体现申报人水平的代表性论著（论文），或专利，或产品，每类均不超过20项。其中，论著（论文）请列出日期、名称、发表载体、全部作者，通讯作者请用“*”注明；专利请列出专利号、专利名称、申请日、申请人、发明人、专利权人、法律状态、专利权变更/许可/转让情况等；产品请标明目前的产业化程度。4、其他，包括获得的重要奖项、在国际学术组织兼职情况、在重要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或特邀报告情况等。

填写时请客观描述，突出重点，言简意赅。

请同时提供相关材料作为附件。
（十二）工作设想

请申报人描述来华后从事的工作以及具体任务，包括工作目标、主要方式、预期贡献及现有基础、团队等。

（十三）用人单位简介

请简要介绍用人单位。

（十四）用人单位意见
由用人单位填写。请简要说明：1、推荐申报人的主要理由；2、对申报人的支持条件，即从用人单位的角度，为申报人提供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。用人单位应对申报人有关信息进行必要的核实，并对支持条件做出承诺。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，盖单位公章。

推荐理由应言简意赅，突出重点；支持条件应具体，避免笼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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